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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檔案評鑑說明會 

 

 

 

 

 

 

 

 
時間：110 年 12 月 13 日（一）18:00 

地點：大孝館八樓柏英廳 

主辦單位：課外活動組 

承辦人：林倩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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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要點 

103年4月24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8年11月12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9年11月18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輔導辦法第四十條規定，為鼓勵學生自治

組織與社團積極發展社務，達成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永續經營及傳承，並提升活動品質及促進相

互觀摩、公平競進之目的，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核准成立且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輔導之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皆為受

評鑑之對象。 

三、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依性質分為自治組織、系學會、康樂類、服務類、關懷類、學藝類

及體能類，共七類，並依評鑑結果予以獎懲。 

四、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分為平時評鑑、檔案評鑑及總體評鑑。 

(一) 平時評鑑依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平時運作及表現予以評分。 

(二) 檔案評鑑每學年舉辦乙次，並分為競賽組及審閱組，評鑑日期由課外組擇期公佈。 

(三) 總體評鑑依平時評鑑及檔案評鑑競賽組兩項成績計算之。 

五、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敘獎如下： 

(一) 平時評鑑與檔案評鑑表現優異者，獲頒獎狀乙紙。 

(二) 總體評鑑等第除自治組織類，各類別社團等第分為特優第一、特優等、優等、甲等及乙等；

自治組織類等第分為卓越獎、傑出獎、優等及甲等。獲甲等以上之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給予

社團負責人記功或嘉獎及獎狀乙紙，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幹部記功或嘉獎；優等以上之學生

自治組織與社團及社團負責人並可獲得獎勵金；卓越獎等同特優第一敘獎、傑出獎等同特優

等敘獎。 

六、學校得推派績優獲獎之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

評鑑暨觀摩活動。 

    受推派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動

者，於同年得申請校內免評鑑。 

七、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凡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得予以懲處，懲處方式另訂之： 

(一) 有獨立學生自治組織或社團辦公室而未參加檔案評鑑競賽組者。 

(二) 平時評鑑成績未達基本分者。 

(三) 參加檔案評鑑者。 

八、本要點之實施細則由課外組另訂之。 

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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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實施細則 

108.12.5 修 

一、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評鑑要點第八點，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與社

團評鑑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以下簡稱學生社團)評鑑為平時評鑑、檔案評鑑及總體評鑑，其內容及評

分標準如下： 

（一）平時評鑑 

1. 受評期程：以前一學年度評鑑日至當學年度評鑑日止。 

2. 評鑑項目：包含「參加研習活動或會議」、「承辦學校活動」、「服務」「榮譽類」、「年度表

現」、「資料繳交」、「海報違規」、「活動違規」、「違規使用場地及器材類」及「其他」，共

10 項，視學生社團平時運作及表現予以評分，評分標準另訂「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平時

評鑑計分標準表」。 

3. 「資料繳交」包含「學期資料檢核」項目，成績併入平時評鑑分數，學生社團皆應參

加，未參加者自檢核起至當年 3月底止暫停借用場地及器材，且當學期不得優先借用大

型場地。檢核項目及期程如下： 

(1) 第 1學期計畫達成表：需依繳交之第 1學期活動計畫達成表填寫完成，內容包含學

生社團活動實際舉辦地點、參與人數及活動未執行之原因，並請專業指導老師簽

名。 

(2) 第 1學期經費收支結算表：結算期程為當年 8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並經專業

指導老師簽名，附存簿內頁影本佐證。 

(3) 公開徵信月報表：每月經費月報表統計，並附公開徵信方式佐證。 

(4) 社員基本資料及學生社團組織章程：社員名冊，須含社員之系級、學號、性別及姓

名；組織章程滿 5年以上未進行修改之學生社團須召開社員大會檢視章程內容，並

檢附會議紀錄(含簽到表)；若有修改組織章程之學生社團，應檢附修改組織章程之

對照表及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5) 學生社團財產清冊：財產清冊表格，附財產借用紀錄表及借用辦法佐證。 

4. 上述資料於學期資料檢核當天鼓勵學生社團可以電子化方式呈現，並建議攜帶筆記型電

腦方便評審師長審閱資料；須簽名之文件資料，應經親簽後以掃描或照相等方式記錄建

檔。 

（二）檔案評鑑： 

1. 評鑑日期：每學年依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公告之。 

2. 評鑑組別：分為競賽組與審閱組。學生社團皆應參加，可選擇參加競賽組或審閱組，但

有獨立社辦之學生社團(含兩個社團社址在同一獨立辦公室者)，應參加競賽組。 

3. 評鑑項目： 

(1) 競賽組包含「人事行政」、「活動績效」、「財務運用與帳目記錄」共 3 項，評分標

準另訂「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檔案評鑑競賽組計分標準表」，其中學生會計分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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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訂之。 

(2) 審閱組包含「人事行政」、「活動紀錄」及「財務紀錄」共 3項，審查項目另訂「學

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檔案評鑑審閱組審核表」。 

（三）總體評鑑：依平時評鑑與檔案評鑑成績加權計算，平時評鑑佔 50%，檔案評鑑佔 50%。 

三、獎勵方式依平時評鑑、檔案評鑑及總體評鑑分別予以獎勵。 

(一) 平時評鑑：凡成績表現優異之學生社團均頒「平時評鑑績優獎狀」乙紙。 

(二) 檔案評鑑：競賽組依學生社團性質分別擇優敘獎，頒發「檔案評鑑績優獎狀」乙紙。 

(三) 總體評鑑：除自治組織類，依社團性質分別敘獎，計有特優第一、特優等、優等、甲等及

乙等；自治組織類敘獎分為卓越獎、傑出獎、優等及甲等；優等以上名額依總體成績分配

之，總計 40 名。各等第敘獎如下： 

1. 特優第一： 

     (1)學生社團獲頒「特優第一獎狀」乙紙。 

(2)學生社團負責人獲頒獎牌乙面及記小功二次。 

(3)學生社團及負責人獲頒獎學金。 

(4)學生社團幹部記小功乙次；獎狀乙紙。 

(5)同一學生社團連續三年獲得本獎項，頒發獎盃乙座。 

(6)卓越獎等同該敘獎方式。 

2. 特優等： 

 (1)學生社團獲頒「特優等獎狀」乙紙。 

  (2)學生社團負責人獲頒獎牌乙面及記小功乙次。 

  (3)學生社團幹部記嘉獎二次。 

  (4)學生社團及負責人獲頒獎學金。 

  (5)傑出獎等同該敘獎方式。 

3. 優等： 

(1) 學生社團及負責人獲頒「優等獎狀」各乙紙。 

(2) 學生社團負責人記小功乙次。 

(3) 學生社團幹部記嘉獎二次。 

(4) 學生社團及負責人獲頒獎學金。 

4. 甲等： 

(1) 學生社團及負責人獲頒「甲等獎狀」各乙紙。 

(2) 學生社團負責人記嘉獎二次。 

(3) 學生社團幹部記嘉獎乙次。 

凡績優學生社團獲學校推派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

動」，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則」予以敘獎。 

四、學生社團凡有下列情況者，予以懲處。 

(一) 有獨立學生社團辦公室而未參加檔案評鑑競賽組者，懲處如下： 

1. 不得申請大型場地及器材借用一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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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撤銷獨立學生社團辦公室之使用權。 

(二) 有獨立學生社團辦公室者，總體評鑑成績三年內未曾獲得優等(含以上)，得撤銷獨立學生

社團辦公室之使用權。 

(三) 平時評鑑成績未達基本分者或檔案評鑑當日未出席者，懲處如下：    

1. 不得申請經費補助、大型場地及器材借用一學年。受懲處之學生社團若能於平時評鑑

「學期資料檢核」項目達標準者，得提報課外活動組視情況縮短懲處時程。 

2. 撤銷學生社團辦公室之使用權。 

3. 視情況暫停該學生社團所有活動。 

(四) 學生社團連 2 年平時評鑑未達基本分者，得由行政輔導老師提出停止運作，經主管核定後

及予以停止運作一年。 

五、本細則經學生事務長簽核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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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檔案評鑑學期資料檢核注意事項 

 

一、檢核時間：111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五） 

 

二、學期資料檢核對象：本校各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 

 

三、學期資料檢核內容： 

1. 第 1 學期計畫達成表：需依繳交之第 1 學期活動計畫達成表填寫完成，內容包含學生社團活

動實際舉辦地點、參與人數及活動未執行之原因，並請專業指導老師簽名。 

2. 第 1 學期經費收支結算表：結算期程為當年 8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並經專業指導老師

簽名，須附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存簿內頁影本及上屆年度經費收支結算表佐證。 

3. 公開徵信月報表：每月經費收支月報表，並附公開徵信 (可以照片或螢幕截圖) 佐證。 

4. 社員基本資料及學生社團組織章程：社員名冊，須含社員之系級、學號、性別及姓名；組織

章程滿 5 年以上未進行修改之學生社團須召開社員大會檢視章程內容，並檢附會議紀錄(含

簽到表)；若有修改組織章程之學生社團，應檢附修改組織章程核備之報告書、簽到表、會議

紀錄及對照表。 

5. 學生社團財產清冊：財產清冊表格，附財產借用紀錄表及借用辦法佐證。 

 

四、檢核方式： 

1. 由五位行政輔導老師擔任評審，審閱各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繳交資料是否齊全，未齊全者依

平時評鑑計分標準表每項扣平時評鑑分數每項 1~3 分。 

2. 須簽名蓋章之文件資料，應經簽章後繳交。 

3. 如於改善期限(111 年 2 月 25 日前)內完成學期資料並交由行政輔導老師檢核無誤後，得扣分

減半。 

五、 懲處方式：未參加學期資料檢核之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自學期資料檢核日起至 111 年 3 月 31

日止暫停借用場地及器材，且不得優先借用大型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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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依
活
動
學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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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之
活
動
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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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活動學期計畫達成表 

社 
團 
名 
稱 

 

社 
團 
負 
責 
人 

 
系 

級 
 

活 

動 

統 

計 

A. 本學期應舉辦    場活動 
 

 應舉辦而未舉辦    場活動 
 

B. 實際舉辦    場活動 

總達成率      %（B/A） 

 
C. 新增舉辦    場活動 

 

編號 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簡介 舉辦地點 參與人數 
未舉辦/延期/新

增之原因 

        

       

       

       

       

       

       

       

       

       

       

       

       

社團專業指導老師：      （簽章）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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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學生自治組織或社團名稱） 

經費收支月報表建議格式 
結算期間：110 年  月  日至 110 年  月  日 

收    入 支    出 

會計科目 前期累計 本月金額 會計科目 前期累計 本月金額 

上屆結餘款      

      

      

      

      

      

      

      

      

      

      

      

      

      

      

      

      

      

      

      

      

      

合      計   合      計   

本      月      結      餘  

專業指導老師         社團負責人         總務 (會計)  ﹍     出納           

            __年__月__日            __年__月__日           __年__月__日     __年__月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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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學生自治組織或社團名稱）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經費收支結算表 

★須附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存摺內頁影本以利檢核。 

資料有效日期：  110 年 08 月 01 日 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收 入 支 出 

編號 會計科目 金額 編號 會計科目 金額 

1 上屆結餘款  1   

2 
社／會費繳交 

O 人 x OOOO 元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總收入  

中國文化
大學        

（社團名稱）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
社團經費
收支結算
表★附存摺內

頁 

 

總支出  

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經費結餘計新台幣＄______元。 

專
業
指
導
老
師 

簽章 社
團
負
責
人 

簽章 總
務
（
會
計
） 

簽章 

出
納 

簽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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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財物登記表─社產 
 

（學校不須登帳或自行購買之財產） 
財產 

編號 
財產照片 財產名稱 數量 單價 財產類別 

001 

 

社章 1 120 社產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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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財物登記表─校產 

標號 財產照片 財產名稱 廠牌型號及設備機號 數量 配件 財產類別 

1 

 

顯示器 

廠牌型號： 

設備機號： 
1 - 

校產 

財產編號：60114-000638 購入時間：2008/05/09 單價：6,800 元 

財產編號：314010103A-001958 購入時間：2008/07/31 單價：24,400 元 

 

 

 

廠牌型號： 

設備機號： 
 - 

校產 

財產編號： 購入時間： 單價：元 

財產編號： 購入時間： 單價：元 

       

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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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檔案評鑑學期資料檢核表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第一學期計畫達成表 

1. 專業指導老師簽名 

2. 提供第一學期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活動計畫表 

3. 社團用印 

第一學期 

經費收支結算表 

1. 專業指導老師、社團負責人、總務(會計)、出納簽名 

2. 提供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存簿內頁影本

資料 

3. 正確的經費收支金額 

4. 正確經費交接日期 

5. 社長不可兼總務(會計) 

6. 總務(會計)不可兼出納 

7. 社團用印 

公開徵信月報表 

1. 專業指導老師、社團負責人、總務(會計)、出納簽名 

2. 各月月報表(110 年 8～12 月) 

3. 正確的經費收支金額 

4. 月報表標示徵信公開之日期 

5. 社團用印 

社員基本資料、 

組織章程 

1. 社員基本資料完整度 

2. 組織章程完整度 

3. 組織章程之核備資料(需附報告書、會議記錄、簽到

表、對照表) 

4. 若五年以上未修改應附檢視組織章程會議紀錄(含

簽到表) 

 以 110 學年度為起始計算，民國 105 年以前未修改者需複檢視組

織章程會議紀錄。 

財產清冊 

1. 財產借用辦法 

2. 財產借用紀錄 

3. 社團財務登記表完整度(有校產者須列校產編號) 

4. 社團用印 

 

※扣分標準：共計五大項，每大項最多扣 3 分，扣分最多不超過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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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10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平時評鑑計分標準表 

類

別 

編

號 
項  目 計分 

負責 

老師 

一

、 

參

加

研

習 

、 

活

動

或

會

議

類 

1 未參加 110 學年度社團負責人研習營 -10 吳玥玲 

2 未參加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社團負責人行政講習會 -6 廖國權 

3 未參加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社團負責人行政講習會 -6 
行政輔 

導老師 

4 未參加同性質社團座談會(上、下學期各 1 場次) 每場-6 
行政輔 

導老師 

5 未參加社團檔案評鑑說明會(上、下學期各 1 場次) 每場-3 林倩如 

※以上五項須由社團負責人出席，因故未能出席經行政輔導老師同意後，由社團幹部代理出席則不予扣分 

6 辦理社團聯合幹部訓練 +1~+6 
行政輔 

導老師 

7 參加社團財務講習 +1 劉佩如 

8 參加議事規則研習或組織章程研習 +1 劉佩如 

9 參加志工研習營，並取得研習證書 每場+2 廖國權 

10 參加社團網頁製作研習營，並取得研習證書 +1 林明輝 

11 參加社團經營師研習，並取得研習證書 +1~+2 李信賢 

12 參加課外活動組召集之重要活動 每場+1~5 
行政輔 

導老師 

二

、 

承

辦

學

校

活

動

類 

※各社團依其專長承辦相關活動，各項加總後，最高不超過 25 分 

1 認養社團未盡責、未能完成協辦任務或會議缺席者 -1~-5 
行政輔 

導老師 

2 大學入門晚會 +1~+3 林明輝 

3 社團博覽會(上、下學期各辦理 1 次) +1~+5 
劉佩如/ 

廖國權 

4 社團財務講習 +1~+3 劉佩如 

5 議事規則研習或組織章程研習 +1~+3 劉佩如 

6 性別平等與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上、下學期各辦理 1 次) 每次+1~+5 劉佩如 

7 社團特殊志工研習營(上、下學期各辦理 1 次) 每次+1~+5 廖國權 

8 社團愛心捐血活動(上、下學期各辦理 1～2 次) 每次+1~+5 吳玥玲 

9 網頁製作研習營 +1~+3 李信賢 

10 新生創意唱校歌影片比賽 +1~+5 林倩如 

11 美感教育推廣系列活動-表演藝術聯展 +1~+3 林倩如 

12 美感教育推廣系列活動-中華文化特色活動-棋藝競賽 +1~+3 林倩如 

13 美感教育推廣系列活動-美術研習營 +1~+3 林倩如 

14 美感教育推廣系列活動-草山藝術祭 +1~+3 林倩如 

15 全人學習嘉年華(上、下學期各辦理 1 次) 每次+1~+5 李信賢 

16 華岡青年選拔 +1~+3 吳玥玲 

17 校慶園遊會 +1~+3 劉佩如 

※編號 18~21 項活動為下學期認養、次學年上學期加分之計分方式 

18 社團評鑑 +1~+5 林倩如 

19 社團評鑑頒獎暨薪傳活動 +1~+5 林明輝 

20 畢業周活動(畢業園遊會) +1~+3 林倩如 

21 
由生輔組、諮商中心、職發組、衛保組公開召募，辦理友善校園活動等相關活動，

且未領社團或個人津貼者(本項每活動可＋1～＋2，最高總計 6 分止) 
+1~+6 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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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項  目 計分 

負責 

老師 

三

、 

服

務

類 

※每社團加總最高不超過 15 分 (若未盡責、未能完成承辦任務、會議及活動缺席者，予以扣分) 

1 寒、暑假社會或社區服務隊(上、下學期各辦理 1 次) -5~+10 吳玥玲 

2 帶動中小學(上、下學期各辦理 1 次) -5~+5 林明輝 

3 教育優先區(上、下學期各辦理 1 次) -3~+3 林明輝 

4 社團服務學習隊(上、下學期各辦理 1 次) -3~+5 劉佩如 

四

、

榮

譽

類 

1 

校外獲獎紀錄，以團體獎項為優先 

(1.國際性賽事：＋1～＋8、2.全國性賽事：＋1～＋5、3.地方性賽事：＋1～＋2、 

4.校際性賽事前三名：＋1) 

 +1~+10 廖國權 

五、 

年度

表現 
1 社團年度整體表現 +1~+10 

行政輔 

導老師 

六

、 

資

料

繳

交

類 

1 

未按規定繳交資料： 

1.社團改選資料封面、2.個資同意書、3.社團改選會議概要、4.新年度會/社長成績單正本(需有

教務處戳章；附近一學期成績即可)、5.社團基本資料(新任社/會長英文姓名請與護照相同)、 

6.專業指導老師應聘同意書、7.社團財產清冊、8.前一年度經費收支結算表、9.社團存簿影印本、 

10.社團活動第一學期計畫表、11.社團活動第二學期計畫表、12.第二學期財務收支結算表 

每項-1~-2 
行政輔 

導老師 

2 
學期資料檢核： 

1.第一學期計畫達成表 2.第一學期經費收支結算表 3.公開徵信月報表 4.社員基本資料+組織

章程 5.社團財產清冊 

每項-1~-3 
行政輔 

導老師 

※每社團扣分最高不超過10分 (如於改善期限內完成學期資料並交由行政輔導老師檢核無誤後，得扣分減半。) 

3 對社團活動記錄卡做不實之登錄 -5~-10 廖國權 

4 未依規定時間內申請社團帳密或社團鑰匙遺失 -1 林明輝 

七

、 

海

報

違

規

類 

1 未報備即擅自佈置海報、布條、地貼、路標、看板、DM、精神堡壘等宣傳物品 每件-1~-5 

李信賢 

2 未蓋核可章，即逕行張貼海報 每件-1~-5 

3 海報未依規定張貼於核定欄位 每件-1~-2 

4 宣傳品報備期滿後未清除者 每件-1~-3 

八、 

活動

違規 

1 社團活動涉及商業行為且未經報備 -15 行政輔 

導老師 2 未報備，擅自舉辦活動 -5~-10 

3 未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備，或報備未通過逕行舉辦活動 -1~-2 林倩如 

九

、 

違

規

使

用

場

地 

、 

器

材

類 

1 擅自使用未核准之場地舉辦活動 -3 

行政輔 

導老師 

2 活動場地、器材借用後擅自轉讓或分給他社/校外單位使用 -5/-10 

3 未遵守學校場地安全規定，擅自使用電器、瓦斯燭火及任意點火等危險行為 -5~-10 

4 活動完畢後未依規定恢復場地及環境清理 -3~-5 

5 器材未依照規定時間借用或歸還 -1~-10 

6 使用社團辦公室未依規定受檢及整理 -1~-5 

7 活動音量過大影響圖書館、24K、教學、辦公及宿舍作息 -1~-5 

十

、 
其他 

學生社團有違反法律、校規或危害本校校園秩序者，得依情節輕重扣分 -1~-10 

總分(最高分為 100 分)  
基本分+(-) 各社團累積之分數  = 總分 

※基本分：100-參與所有加分項目獲最高分之平時評鑑分數 

 


